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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磷石膏建材
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磷石膏

综合治理促进磷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鄂办发〔2021〕

33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磷石膏建材在我省房屋市政设施工

程推广应用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和考察长江

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精神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正确处理发

展与保护的关系，坚持政府引导、企业主体、市场导向，本着

“综合利用、能用尽用、安全可靠”的原则，积极稳妥地推进

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领域的推广应用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以推动重点地区磷石膏建材规模化应用

为牵引，带动全省开展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行动，通过科技创

新驱动，加快磷石膏建材应用技术研发，研究制订一批磷石膏

建材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应用技术标准。进一步拓宽磷

石膏建材产品应用领域和途径，到2025年，力争磷石膏建材在

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得到规模化应用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实施重点推广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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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成熟产品推广应用。全省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房屋建筑

工程项目，建筑内墙、外墙内侧、顶棚抹灰及地面找平工程（防

水、防潮功能部位除外）优先使用磷石膏抹灰砂浆、自流平砂

浆；民用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内墙推广使用磷石膏砌块、磷石膏

条板；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推广使用磷石膏纸面石膏板。国家机

关办公建筑、大型公共建筑、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以及保障

性住房等，带头使用成熟磷石膏建材产品。

2.新型产品示范应用。在居住小区、市政、园林绿化等工

程中，示范应用磷石膏混凝土路面砖、路缘石、生态护坡构件

及相关磷石膏水泥基复合材料园林工艺制品等；在政府投资的

城市次干道、支路中，实施磷石膏道路水稳材料应用示范；鼓

励社会投资的市政设施工程项目，在满足质量安全条件下，开

展磷石膏道路水稳材料和磷石膏水泥基复合材料应用示范。

3.重点地区带头应用。宜昌、襄阳、荆门、荆州、黄冈、

孝感等磷石膏产生的重点地区，按照能用尽用原则，制定磷石

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方案，将年度目标任务

（见附件）落实到具体项目，对政府投资项目、大型公共建筑

项目等重点项目核定磷石膏建材应用量。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

领域实施新型产品示范应用，每年应各选定2个以上投资额在

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应用试点示范，总结应用经验，打牢

推广应用基础。

（二）构建应用标准体系

1.加快重大应用技术攻关。组织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与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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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单位、生产企业合作，开展磷石膏建材产品在房屋建筑、市

政设施工程领域应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。在可靠性试验基础

上，加快磷石膏制品市政设施工程应用、装配式建筑配套应用

磷石膏建材等技术研究，形成一批可指导磷石膏建材房屋和市

政设施工程应用的技术成果。

2.完善应用标准体系。对现行磷石膏建材工程应用技术标

准进行完善，建立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建筑、市政设施工程领域

工程建设标准、标准设计图集、施工工法三位一体的推广应用

标准体系。支持编制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和市政设施工程应用地

方标准，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会、协会等制定团体标准。编

制房屋和市政设施工程磷石膏建材应用定额，及时发布磷石膏

建材应用造价信息。

3.加强标准宣贯培训。广泛开展房屋和市政设施工程磷

石膏建材应用标准规范培训，提高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工程

技术人员对磷石膏建材的认知和了解，掌握设计和应用方法。

开展磷石膏建材施工工法和施工技能培训，提高施工人员专

业技能，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推广应用机制

1.制订中长期推广应用规划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确定

“十四五”时期及更长时间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

应用的发展目标、年度指标、发展重点、主要任务和保障措

施，形成具有湖北特色的经验和模式。

2.完善推广应用目录。组织编制全省磷石膏建材在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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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目录，将符合国家与湖北省政策和技

术标准要求的磷石膏建材产品与技术纳入重点推广范围，并

向社会公布，指导全省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工程推广应用。

组织推介磷石膏建材生产企业及产品性能、质量、种类等，

鼓励企业申请磷石膏绿色建材认证，不断提高磷石膏建材产

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。

3.明确参建各方责任。建设单位对磷石膏建材的应用承

担主要责任，在建设项目设计招标或委托设计时，明确磷石

膏建材应用要求；设计单位在可以使用磷石膏建材的部位应

设计采用磷石膏建材；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建设项目施工图

设计文件是否符合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政策进行合规性审

查；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有关标准

进行磷石膏建材施工，保证工程质量；监理单位应加强磷石

膏建材产品的见证检验和旁站监理，杜绝工程质量隐患。

4.完善监管制度。将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推

广应用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竣工验收内

容。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对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进行

政策合规性审查，不符合要求的，一律不予通过审查。各地

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要将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推广

应用情况纳入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要求，不符合要求的，一律

整改合格后方可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住建厅负责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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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相关工作。

宜昌、襄阳、荆门、荆州、黄冈、孝感等重点地区应强化属地

责任，成立工作专班，按规划和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

作落实。武汉等其他地区，从2023年起应将磷石膏建材推广应

用纳入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任务之中，制订年度推广应用

计划，实行目标责任考核，积极推进磷石膏建材应用。

（二）落实激励政策。各地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

于加强磷石膏综合治理促进磷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

有关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的优惠政策，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单

位和企业，在应用数据统计、奖励申报等方面，积极主动做

好相关工作。将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应用情况纳

入住建系统相关评奖评优活动内容，优先推荐申报；在项目

招投标环节，对设计、施工投标文件明确使用磷石膏建材的，

应给予适当加分；开辟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应用

项目“绿色通道”，在项目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上给予支持。

（三）完善推广应用管理。鼓励磷石膏建材产品进行绿色

建材标识认证，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形像。发布磷石膏建材产

品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应用目录，实行动态更新，引导在

房屋市政设施工程应用。磷石膏建材进入施工现场严格执行

“先检后用”制度，严防不合格产品用于工程建设。加强对磷

石膏建材应用项目参建各方的信用管理，建立风险防控机制，

及时化解政策实施风险。

（四）实施目标考核。将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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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量纳入全省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内容，

实行年度目标责任考核。开展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

应用情况检查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，促进年度工作

计划落实。对在磷石膏建材产品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应用中取

得较好示范推广效果的项目及参建主体，予以通报表扬。

（五）加大舆论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传统新闻媒体及新兴

媒体资源，加大对国家、省关于磷石膏建材政策信息的宣传力

度，组织推介磷石膏建材产品和示范项目；有针对性地加强磷

石膏建材无害化、环保化、资源化利用的宣传引导，及时总结

和推广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施工程推广工作取得的成功

经验和做法，通过典型示范宣传促进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市政设

施工程的规模化应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磷石膏建材推广应

用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重点地区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任务分解表



— 7 —

附件

重点地区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任务分解表

地区

磷石膏建材应用量（万吨）

合计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

磷石膏建材 磷石膏建材 磷石膏建材 磷石膏建材 磷石膏建材

宜昌

市
490 100 110 130 150

襄阳

市
180 30 40 50 60

荆门

市
310 60 70 80 100

黄冈

市
125 20 25 35 45

荆州

市
45 0 10 15 20

孝感

市
85 10 15 25 35

合计 1235 220 270 335 410


